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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科大办〔2017〕61号

关于印发

《武汉科技大学普法责任清单》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经研究，特制订《武汉科技大学普法责任清单》。现予以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武汉科技大学

2017年 12月 17日

发：全校各单位

武汉科技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7年 12月 17日印发



2

武汉科技大学普法责任清单

一、普法内容

（一）法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

（二）教育法律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

（三）重要教育行政法规和规章

1.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

2.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》

3.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

4.《学校招收和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》

5.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

6.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

二、普法对象

（一）学校机关部门、直属单位和学院(部)、直属科研机构

的教职员工、离退休人员

（二）全体学生



3

三、普法目标

（一）总体目标

通过“七五”普法期间的努力，使我校依法治校和法治教育

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，法治教育的载体和方式不断丰富创

新，法治教育全面纳入师生教育体系，学校法治教育的实施体系

和保障体系不断完善；学校各级领导、管理人员及教师的法治观

念更加牢固，依法办学治校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，依法决策、依

法管理、依法执教的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；师生员工的社会主义

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明显增强，全校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基

本形成，依法治校、依法治教、依法行为在全校获得广泛认同。

（二）年度目标（2017年 12月—2018年 12月）

1.加强面向全校学生以宪法为核心的普法教育，进一步增强

广大学生的宪法法律意识。

2.加强面向教师的法治培训，使广大教师正确理解、全面掌

握所需的法律法规，切实增强遵纪守法和尊重爱护、平等对待学

生的意识，不断提高广大教师依法从教、依法参与学校管理、依

法维护自身权益和学生合法权益的能力。

3.加强面向机关部门、直属单位和学院(部)、直属科研机构

管理人员的普法，分为教育领域的共性普法和业务领域的个性普

法。前者重点普及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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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等；后者重点普及本业务领域的法律法规，

特别是本业务领域新修订的法律规范，不断提高依法管理、依法

服务的意识和能力。

四、行动计划（2017 年 12 月—2018 年 12 月）

（一）制定年度工作要点。2017年底至 2018年初，根据“七

五”普法规划，结合年度中心工作，科学谋划年度法治建设及普

法教育重点任务，并逐项分解到学校各二级单位，纳入年度目标

考核。

（二）全面推进学校依法治校。按照省教育厅对高校法治建

设绩效考核的要素，结合本校实际，既全面完成上级法治考核的

规定动作，又坚持问题导向和发展导向，不断完善学校法治建设

的体制机制，确实提高我校依法治校的水平和实效。将依法治校

目标实行压力传导，层层压实至学校各二级单位，校内各单位按

照年度目标考核要求负责履行与本单位业务相关的法治工作职

责。

（三）坚持法律规范学习的全覆盖。坚持学校党委理论学习

中心组学法制度，每年集中学习党内法规和法律法规不少于 2

次。坚持学校处级干部无纸化学法考试制度，确保参学率、参考

率、合格率达到 98%以上。相关二级单位落实好本业务领域法律

法规的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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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教师法治培训。完善教师入职法律培训和工作过

程中法律知识常态化学习的普法教育工作，加强教师接受法治教

育和遵纪守法情况的结果运用。

（五）落实法治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。按照教育部统一部

署，落实好“法律进课堂”活动，加强公共课《思想道德修养与

法律基础》及相关法律课程的教学研究和改革，确保法治教育融

入国民教育体系。

（六）开展主题法治教育活动。积极参加教育部、教育厅组

织的“学宪法讲宪法”演讲比赛、“12.4”国家宪法日法治宣传

活动等。配合检察机关、公安机关、普法办等国家机关开展“法

治进校园”主题活动。不断创新我校“校园安全伴我行”主题教

育活动、“国家安全教育月”活动、师生普法社会实践活动、“法

律援助”中心服务活动、模拟法庭案例研讨活动、法学会社团活

动等若干特色普法工作品牌。

（七）举办专题法律知识培训。针对新制定的《学校招收和

培养国际学生管理办法》或新修订的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

定》等法律规范，分别进行专题宣传教育。

五、责任领导

学校成立了依法治校（普法）领导小组，实行书记（孔建益）、

校长（倪红卫）双组长制，负责学生党建、思想政治和信访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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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孙国胜和负责宣传思想、教职工思想政治和社

会综治的党委副书记盛建龙任副组长，其中，孙国胜牵头负责学

校普法工作。

六、责任部门

学校办公室、政策法规研究室、学工处、教务处、研究生院、

国际交流合作处、继续教育学院、人事处、保卫处、后勤集团、

采购与招标管理办公室、基建与后勤管理处、国有资产与实验室

管理处、审计处、财务处等。

武汉科技大学

2017年 12月 17日


